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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9）浙 0502 民 初
5622号

朱秀英、吴斌、朱樱、
湖州练虹建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2019）浙
0502 民初 5622 号原告
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与被告吴宝
龙、朱秀英、吴斌、朱樱、
湖州练虹建材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裁定书。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
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502 民 初
5875号

倪树勋：本院受理
的（2019）浙 0502 民初
5875 号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分行与被告倪树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
民事裁定书。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
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 0502 民 初
5592号

韩根法、谢亚勤、郑
建强、陈连菊、黄春花：本
院受理的（2019）浙0502
民初5592号原告湖州吴
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城北支行与被告
韩根法、谢亚勤、郑建强、
陈连菊、潘金虎、黄春花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裁定书。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
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号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
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
月9日裁定受理了浦江
和晶玻璃工艺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3月
4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
事务所担任浦江和晶玻
璃工艺有限公司管理
人。你(单位)应在2020
年4月10日前，向浦江和
晶玻璃工艺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
江县中山北路169号中
山大厦7楼浙江良友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22200; 联系人:张聪慧、
联 系 电 话:
15158030257] 申 报 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
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浦
江和晶玻璃工艺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该管
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4
月14日下午14:30在本
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属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属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84 民 初
9449号

浙江全泰工具有限
公 司 (
91330723685592992
R) :本院受理周杭诉浙
江全泰工具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由被
告浙江全泰工具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周杭贷款
2073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三日内履行完毕。本
案案件受理费159元，由
被告浙江全泰工具有限
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破2号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
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
月9日裁定受理了浦江
晶辉纺织工艺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3月
4日指定浙江良友律师
事务所担任浦江晶辉纺
织工艺有限公司管理
人。你(单位)应在2020
年4月10日前，向浦江晶
辉纺织工艺有限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
江县中山北路169 号中
山大厦7楼浙江良友,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22200; 联系人:张聪慧、
联 系 电 话:
15158030257]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浦江晶辉纺织
工艺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该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
产。

本院定于2020年4
月14日上午9:00在本院
第十五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属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属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
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26
号

鲍育勇、曹梅珍:本
院受理原告许文明与被
告项加明、鲍育勇、曹梅
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
三十日内。本案由郑霞
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
郑向丽、人民陪审员张君
丹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年6月15日上午8:
4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
5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044号

陈威洪:本院受理
原告潘罗军诉被告陈威
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6044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207号

石小春: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 2020)浙0726
民初207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
日内。本案由石学纲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孟
有，人民陪审员洪惠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6月16日8：5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 浙 0726 民 初
130号

朱凌辉: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
民初130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
日内。本案由石学纲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张孟
有、人民陪审员洪惠昌
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
年6月16日9:10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103号

傅正良：本院受理
原告傅龙山诉被告傅正
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曹德强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芮孟畅、张琳琅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0年6月
1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 初
306号

邵芬兰：本院受理
原告郑期庆诉被告邵芬
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货款160000元，并支付
从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
6%算的利息损失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2、由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 30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0年06月12日上午
10：00时在本院浦东法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 初
7286号

金初升：本院受理
原告金巧丽诉被告金初
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还原告借款本金人
民币7万元利息（从2017
年5月20日起按月利息
1 分算至实际履行止
日）；2、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06月12日上午09：30时
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审
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
176号

邵芬兰：本院受
理原告祝苏杭诉被告
邵芬兰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
支 付 原 告 货 款
222507元利息（按年
利率6%从2020年1
月6日起至算实际归
还日为止）；2、由被告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20年
06月12日上午09：00
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
222号

王永安：本院受
理原告郑刚成诉被
告王永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和 开 庭 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本案由曹德强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芮孟畅、张琳
琅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上
午 9 时 10 分在本院
浦东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
223号

王永安：本院受
理原告郑刚成诉被告
王永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案由曹德强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芮孟畅、张琳琅组成
合议庭，定于2020年
6月16日上午9时20
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
225号

姜良荣: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请求判令被告姜良
荣 偿 付 全 部 本 金
14556.4 元 、利 息
25941.11 元 、费 用
59.31元，合计人民币
金额 40556.82 元及
自2019年12月31日
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
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
利息;判令被告姜良
荣承担本案诉讼费等
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
权的相关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
一日。本案由审判员
施通畅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王统
茂、徐均琴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0年6月2日9时
1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198
号

徐妙增: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请求判令被告
徐妙增立即向原告偿还信
用 卡 透 支 本 金 人 民 币
30686. 66元及透支利息、
违约金(暂算至2019年12
月 1 日 的 透 支 利 息
40012.23 元 、违 约 金
24958.27元，并自从2019
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
透支利息、违约金)，上述
金额暂计为 95657.16 元;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
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
员施通畅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王统茂、徐均
琴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并定于2020年6月2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82号
张金娟、徐正富：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世尊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你们
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 庭 传 票 及 举 证 通 知
书。原告请求判决被告
张金娟、徐正富支付物业
费43092元、违约金8618
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 期 满 后 至 开 庭 前 一
日。本案由审判员施通
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王统茂、徐均琴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0年6月2日9时4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236
号

周兴增: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
请求判令被告周兴增偿付
全部本金96377.27元、利
息71909.45元，合计人民
币金额 168286. 72 元及
自 2019年12月1日起至
实际还款日止按日利率万
分之五计算利息;判令被
告周兴增承担本案诉讼费
等其他一切实现本诉债权
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至开庭前一日。本案
由审判员施通畅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统茂、
徐均琴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并定于2020年6月2
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93号
杨腾高:本院受理原

告王利军与你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请求判决被告
杨腾高立即归还所借人
民币12000元正，并按约
定利息支付至判决生效
确定执行还款之日止;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至开庭前一日。本案由
审判员施通畅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统
茂、徐均琴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并定于2020年6
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